
2020年度厦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运营评价指标（示范平台）

一、评价指标
（一）服务能力（40分）。
1.主营业务外的公益功能（10分）。除主营业务外，以下平台服务功能中：信息服务、技术服务、创业服务、培训服务、融资服务。每多具备一项加2.5分，最高获得10分。
2.服务对接活动开展情况（25分）。举办10家以上服务对接活动，每举办1场得4分，最高得25分。（注：所有活动必须为免费服务场次，收费活动不计入分数体系）
3.自我评估、服务档案及经营总结（5分）。能够根据服务项目制定服务满意度调查表，对服务中小微企业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得2分；服务台账清晰、资料保存完整、经验总结报送及时，每满足一项得1分，最高不超过3分。
（二）运营效果（25分）
1.服务中小微企业户数（10分）。基数200户，基础分为5分。服务企业户数比上一年每降低5个百分点，扣1分，最低得0分；每增长5个百分点得1分，最高得分不超过5分。
2.服务用户满意度（10分）。基数80%，基础分6分。低于80%不得分；比上一年度降低5个百分点，扣1分，最低得0分；每增加5个百分点得1分，最高得分不超过4分。（电话访问）
3.营业收入（5分）。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0%及以上得5分，小于10%大于或等于5%得4分，大于0小于5%得2分，增长为负数的不得分。
（三）协同服务（35分）。
1.服务月、双创周活动（10分）。实际参与并举办服务月、小微企业双创活动周活动：50人（含）以下场次每场3分；50人以上每场5分，最高10分。
2.枢纽平台协同发展（10分）。积极参与枢纽平台组织的线下服务提升活动每场得5分，最高10分。
3.线上服务日志填报（10分）。每月15日前完成上月服务数据及报表填报得6分；未及时完成的，一个月扣0.5分。积极通过"慧企云"平台开展服务对接，通过培训平台开展培训活动、使用二维码签到（非补录），每场加1分，最高不超过4分。
4.其他协同活动开展服务情况（5分）。服务补贴券、志愿活动等协同活动开展服务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评价结果
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不合格：
（一）80分（含）以上且排名位列参评平台前30%的（四舍五入），优秀；
（二）70分（含）以上且排名位列参评平台前70%（四舍五入），良好；
（三）60分（含）以上，合格；
（四）60分以下，不合格。
（一）（二）得分和排名未同时达标的，评价等次降为下一档；
年度评价为不合格等次的，应按相关要求进行整改，整改后仍达不到合格要求的，撤销其认定称号。



